






臺中市定考古遺址公告表 

名稱 七家灣考古遺址 

種類 直轄市定考古遺址 

位置或地址 臺中市和平區武陵農場境內 

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之

範圍 

臺中市和平區武陵段14-10地號。 

指定理由 1. 在文化發展脈絡中之定位性及意義性：本考古

遺址為目前臺灣地區已發現陶器考古遺址中，

海拔最高之考古遺址。 

2. 在學術研究史上之意義性：本考古遺址為顯示

族群遷徙狀況的關鍵考古遺址，與史前人群在

中高海拔山區適應模式，以及現今泰雅族之間

的互動關係，具學術與族群研究之重要意義。 

3. 考古遺址在文化堆積內涵之特殊性及豐富性：

考古遺址出現豐富史前遺跡，包括柱洞、堆石

結構、板岩、灰坑、火塘、墓葬等現象，並出

土大量夾砂灰黑陶、有刃石器、陶偶、紡輪、



有槽石棒、網墜、鐵器、玻璃器等文物，其多

樣性、特殊性可期。 

4. 同類型考古遺址數量之稀有性：本考古遺址有

助於瞭解史前人類在臺灣中海拔以上高山活

動和定居的生活實態，具相當之稀有性。 

5. 考古遺址保存狀況之完整性：本考古遺址範圍

內為武陵農場區域，因此保存狀況大體良好，

結合武陵農場之自然與人文資源，可做為總體

文化資產。 

6. 考古遺址供展示教育規劃之適當性：本考古遺

址為中海拔以上高山重要之代表性考古遺址，

且與泰雅族群具有密切關係，具有學術研究特

殊意義，且位於武陵農場境內，配合相關展示

教育規劃，對於提升武陵地區人文與自然素

質，以及改善目前旅遊型態，解決轉型困境均

有重要幫助。 

法令依據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6條暨考古遺址指定及



廢止審查辦法第 3、4、5條 

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

地之所有人、使用人或

管理人 

1. 所有人：中華民國 

2. 使用或管理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武陵農場  

原始公告日期及文號 中華民國 98年 6月 1日府授文資字第

0980004032號。 

修正公告日期及文號 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4日府授文資遺字第

10701189956號。 

 


